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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09 证券简称：*ST中迪 公告编号：2026-136

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中美恒置业有限公司签署

《执行和解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拟签署《执行和解协议》事项概述

（一）公司全资子公司诉讼事项基本情况

2024 年 4 月 26 日，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披露

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诉讼事项的公告》，2023 年 9 月，中国建筑一局（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建一局”）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对公司全资子公司

重庆中美恒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美恒置业”）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中建一局在《民事起诉状》中称，其于 2018 年与公司全资子公司

中美恒置业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承建中美恒置业所属“两江·中迪广

场”商业项目。其主张“全部施工内容结算价款应为 61,073.03 万元，停工前案

涉工程累计确认产值为 45,108.15 万元，中美恒置业仅支付 31,677.15 万元工程

进度款及 500 万元复工准备金，中美恒置业欠付 28,895.88 万元”。还称，其在

履行施工义务过程中，因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美恒置业拖欠工程款，导致涉案项目

自 2020 年 8 月 30 日起全面停工。又称，停工后双方曾多次就复工、前期工程款

等事项进行了协商：中美恒置业向中建一局支付复工准备金、索赔等工程款，并

以“两江·中迪广场”商业项目 C地块剩余房源折抵。但中美恒置业一直未办理

索赔款及抵房事项。基于中建一局陈述和合同约定，中建一局提出下列诉求，请

求判令解除与中美恒置业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请求判令中美恒置业支

付欠付工程款 28,895.88 万元；请求判令中美恒置业支付拖欠工程进度款利息；

请求判令中美恒置业支付工程款结算款利息；请求判令中建一局对第二项诉讼请

求金额范围内对涉案工程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判令中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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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置业承担本案受理费、保全费、保全保险费、鉴定费等全部诉讼费用。同时，

中建一局冻结了中美恒置业相关资产。

2024 年 6 月 28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诉讼进展公告》，公

司全资子公司中美恒置业收到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判决书》

[（2023）渝 01 民初 738 号]，判决结果如下，中美恒置业支付中建一局 19,504.17

万元，该款分三次支付，第一笔款项 6,710.90 万元于 2024 年 6 月 20 日前支付，

第二笔款项 10,705.61 万元于 2024 年 11 月 30 日前支付，第三笔款项 2,087.66

万元于 2025 年 4 月 30 日前支付；如果中美恒置业逾期未足额支付第二笔款项达

30 日，则剩余全部款项提前至清偿期，中建一局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确认中建一局就两江中迪广场项目工程折价、拍卖或者变卖的价款在 13,655.01

万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驳回中建一局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101.70

万元，鉴定费 188 万元，保全费 0.5 万元，保全保险费 22.22 万元，均由中建一

局负担。

2025 年 4 月 19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诉讼事项进展公告》，重庆市第

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执行裁定书》（2025）渝 01 执 305 号之一，主要内容如下，

双方确认，中美恒置业已向中建一局支付了 6,700.16 万元工程款；截至 2025

年 3 月 30 日，中美恒置业尚欠中建一局 12,804.01 万元工程款；后续中美恒置

业将按照下列方式继续向中建一局支付剩余工程款：于 2025 年 4 月 10 日前以现

金形式支付给中建一局 1,000 万元；于 2025 年 6 月 15 日前以现金或等额资产形

式支付 2,086.12 万元；于 2025 年 9 月 15 日前支付 2,000 万元；于 2025 年 12

月 15 日前支付 2,000 万元；于 2026 年 3 月 15 日前支付 2,000 万元；于 2026

年 6 月 15 日前结清剩余尾款 3,717.88 万元。如中美恒置业按照上述约定付款的

情形下，中建一局不得通过诉讼、上诉、上访等途径催款，且中建一局同意对（2023）

渝 01 民初 738 号《民事判决书》中中美恒置业可能承担的违约责任、逾期利息、

加倍利息等予以豁免。若中美恒置业未按照上述约定任意一期付款的情形下，中

建一局可恢复执行。经核实，中建一局已经收到第一期执行和解款。重庆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执行和解为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符合法律规定，并最

终裁定，终结重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5）渝 01 执 305 号《执行通知书》

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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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4 月 18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中美恒置业有限

公司诉讼进展公告》，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美恒置业收到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出具的《执行通知书》（2026）渝 01 执恢 106 号，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决定

恢复对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美恒置业的执行。

2026 年 6 月 4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中美恒置业有限

公司下属地块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将于 2026

年 7 月 2 日 10:00 时起至 2026 年 7 月 3 日 10:00 时止（即 24 小时，延时除外）

在“阿里资产·司法”网络平台拍卖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美恒置业下属位于重庆市

北部新区人和（原北部新区金山组团）组团 C分区 C35-1-1/05 号宗地及地上构、

建筑物。本次司法拍卖的起拍价为 622,518,960 元。

本次司法拍卖事项尚处于拍卖公示阶段，根据相关规定，法院有权在拍卖开

始前、拍卖过程中中止拍卖或撤回拍卖，后续可能涉及竞拍（或流拍）、缴款、

权属变更过户等环节，拍卖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二）公司全资子公司拟签署《执行和解协议》的基本情况

经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美恒置业及中建一局协商一致，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美恒

置业拟与中建一局签订《执行和解协议》，经双方确认，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美恒

置业尚欠中建一局款项共计 11,671.29 万元，约定于 2027 年 3 月 31 日前，分 6

期支付。

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全资子公司经营管理层全权代表公司全资子公司签署

本次和解事项所必须的各项法律文件。

前述事项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本次交易不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

不需要经过其它有关部门批准。

二、本次拟签署《执行和解协议》的协议对方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左强。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4、注册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南路 5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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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经营范围：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工程项目管理；工程技术咨询；工

程技术培训；工程技术服务；城市园林绿化设计；技术开发；销售建筑材料、机

械设备；建筑设备租赁；物业管理；出租办公用房、出租商业用房；信息咨询；

热力供应；货物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工程勘察；工程设计。（市

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工程勘察、工程设计以及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

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6、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情况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中建一局 100%股权。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为中建一局实际控制方。

7、与公司关联关系

中建一局与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美恒置业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本次拟签署的《执行和解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各方

1、甲方：中国建筑一局（集团）有限公司；

2、乙方：重庆中美恒置业有限公司。

（二）债务确认

经双方确认，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美恒置业尚欠中建一局款项共计 11,671.29

万元。

（三）履行方式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美恒置业按照以下方式分期支付全部款项：

1.2026 年 7 月 15 日前，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美恒置业向中建一局支付人民币

500 万元；

2.2026 年 7 月 31 日前，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美恒置业向中建一局支付人民币

500 万元；

3.2026 年 9 月 30 日前，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美恒置业向中建一局支付人民币

2,000 万元；

4.2026 年 12 月 31 日前，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美恒置业向中建一局支付人民

币 2,0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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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27 年 1 月 25 日前，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美恒置业向中建一局支付人民币

2,000 万元；

6.2027 年 3 月 31 日前，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美恒置业向中建一局支付人民币

4,671.29 万元。

（四）逾期责任

1、如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美恒置业按照上述约定履行付款义务的情形下，则

中建一局承诺不得通过诉讼、投诉、上访等途径向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美恒置业主

张原判决书项下的其他款项，且中建一局同意对（2023）渝 01 民初 738 号民事

判决书中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美恒置业可能承担的违约金、逾期利息、加倍部分债

务利息等予以豁免。

2、若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美恒置业未按本协议约定的时间和金额足额支付任

何一期款项，中建一局有权立即向执行法院申请恢复对（2023）渝 01 民初 738

号判决书的强制执行。

（五）其他约定

本协议一式三份，双方各执一份，提交执行法院备案一份，自双方签字盖章

之日起生效。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执行和解协议》的签署是为解决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美恒置业尚欠中建

一局的相关款项的问题，有利于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美恒置业诉讼事项的后续处理。

本次签署《执行和解协议》对公司财务数据不存在重大影响，最终会计处理及财

务数据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的结果为准。

五、备查文件

中迪投资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中迪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 年 6 月 25 日


